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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付新宇在整理读者归还的刊物

□ 吕晓磊

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
式施行，一纸法规，让曾属于个人志趣
的阅读，有了制度的温度与法治的保
障。不少人疑惑，读书本是私事，读不
读、读多少，何必立法约束？其实，“阅
读立法”不是要强制每个人捧起书本，
而是以法治之力，为全民阅读铺路搭
桥，为民族文明注入持久动力。

阅读从来不只是个人的精神滋
养，更是社会进步的隐形基石。“耕读
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中华民族历来
有崇尚书香的基因，而这份基因的延
续，既需要个人的自觉，更需要社会的

引导。当下，我们被短视频、信息流裹
挟，碎片化娱乐挤占了深度阅读的时
间，不少人想读书，却苦于没有便捷的
阅读设施、优质的阅读内容。农村居
民阅读率偏低、视障人士盲文读物匮
乏、老年人面对数字阅读无所适从，这
些现实困境，单靠个人热情难以破解。

立法，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困境，为
阅读生态撑起一片蓝天。它的核心，不
是“约束”，而是“促进”与“保障”——它
明确了各级政府的法定责任，让阅读设
施建设与经费投入有了刚性依据；它关
注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通过
优化服务、完善设施，让每个想读书的
人都能公平享有阅读的权利；它引导平

台推送优质内容，让数字技术真正为阅
读赋能，而非成为碎片化娱乐的载体。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出台，不仅是
政策的宣示，还是一种承诺：无论身处
都市还是乡村，无论年轻还是年迈，每
个人都有平等获取阅读资源的机会。

为阅读立法，更是国家发展的长
远之策。一个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止
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国民素养的提
升与文化自信的筑牢。那些看似“柔
软”的精神力量，恰恰是决定国家未来
能走多远的关键。从“全民阅读”连续
多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如今法规
正式落地，这份久久为功的坚持，本质
上是一项为未来“蓄水”的战略投资

——当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当书香浸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民族
的文化底蕴会更加深厚，创新的活力
会更加充沛。

当然，立法只是起点。正如《全民
阅读促进条例》名称中的“促进”二字，
它提供的是平台和推力，真正的阅读
文化形成，仍需要每个家庭的书香氤
氲，需要校园里的书声琅琅，需要社会
对知识持续而真诚的敬意。当读书有
了制度保障，当书香有了法治滋养，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终将融
入社会肌理，成为新时代中国最动人
的文化标识，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精神力量。

立法，为全民阅读点灯

本报讯（记者 赵迪 李泽丰）2月7
日，聊城市图书馆里，20名身穿红色马
甲的大学生志愿者格外醒目。他们或
耐心解答读者咨询，或穿梭于书架间
整理书籍，或协助读者办理借阅归还
手续……这群聊城籍学子利用寒假返
乡契机，积极投身家乡志愿服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贡献青春力量。

在图书馆二楼报刊阅览室，志愿者
付新宇正专注整理当日的报刊。“这几
年在外求学，寒暑假才能回家。每次回
来都会看到家乡的新变化，心里特别高
兴。能有机会为家乡出份力，再累也值

得！”她笑着说。
今年寒假，聊城共青团依托“青鸟

计划”平台，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社会组织征集实习实践岗位3000
余个，成功招募 3295 名返乡大学生参
与政务实习、社区实践、家乡推介及志
愿服务等活动。下一步，全市各级团组
织将通过“学子看家乡”“座谈交流”“家
乡推介”等系列活动，用“青年语”传递

“家乡情”，以青春力量吸引人才返乡，
为家乡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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